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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5年度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标准化建设
项目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强化全省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措施》《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建设与服务规范系列地方标准实施的通知》，推动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升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能力，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项目目标
[bookmark: OLE_LINK2]以湖北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建设与服务规范系列地方标准为指引，通过“贯标示范”推动全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标准化建设，完善保护工作站管理制度、服务流程和硬件设施，强化知识产权宣传培训、纠纷调解、维权援助等核心职能，助力企业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水平，形成可复制的标准化建设模式，为全市保护工作站建设提供经验参考。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相关宣传及培训，提供相应场地，根据培训对象层次需求组织实施4次以上宣传培训活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二）开展知识产权业务指导。
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主动收集企业的知识产权情况，建立需求清单，对接各级公共服务资源，年度提供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不少于30次，对接资源协助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技术项目对外合作、知识产权许可和转让、申请专利快审预审通道等工作，提升服务企业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三）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依托各类平台，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授权确权程序与法律状态、纠纷处理方式、取证方法等援助服务。
（四）加强保护工作站能力建设。
按湖北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建设与服务规范系列地方标准配备专业人员和必要设施设备，优化工作站场地布局，设置办公区、信息公开栏、调解室等功能区域。制定保护工作站服务流程规范、档案管理、保密管理等制度文件，定期更新服务对象信息及服务台账。
三、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申报主体
宜昌市内已通过省、市、县级认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
（二）申报条件
1.建设主体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在人员配置、设备设施、资金预算、工作考核等方面予以保障支持，确保站点运行和工作的开展。
2.配备有2名以上专（兼）职工作人员开展知识产权工作,能承担基本的知识产权申请、知识产权分析、知识产权法务、知识产权运营等工作。
3.保护工作站应建有明确的知识产权需求企业服务群，能够建立起长期服务关系,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助力创新企业成长。
（三）实施周期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
四、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报书》；
（二）保护工作站认定文件、单位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等附件材料；
（三）能佐证申报书内容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申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上述材料一式两份，均需加盖公章。
五、申报程序
（一）申报推荐。
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备齐申报材料后向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申请；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对申报材料审核后，向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推荐。
（二）受理审查。
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对申报资料进行受理审查，符合申报要求的，进入评审阶段。
（三）评审立项。
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按照相关程序和要求进行评审，择优立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标准化建设项目。
六、其他要求
（一）申报主体为项目实施单位，承担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标准化建设项目运行管理、经费使用的主体责任，项目验收时，需总结推广项目实施工作经验，形成项目验收报告向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报送。
（二）申报材料应真实、准确、规范，如发现相关责任主体在申报和立项过程中有弄虚作假等不良信用行为的，一经查实，将取消申报资格。
（三）项目实施单位应在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指导下按照建设方案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内容，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西将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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